
铬质引流砂技术协议
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，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过认真友好协商，就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炼钢部使用的铬质引流砂采购事宜，达成如下技术协议：

一、技术要求
1、甲方钢铁冶炼的工艺流程为LD→LF→CC；

2、铬质引流砂必须保证通过精炼工序钢包自开率＞97.5％，不过精炼工序钢包自开率＞99％，吹氧及振动捣开等不属于自开范畴，计入对自开率的考核指标统计；

3、乙方应根据甲方的要求时间和数量，及时、保质、保量供货；

4、乙方必须确保在装运保温剂的过程中内层塑料袋完好，做好防雨、防潮措施；

5、铬质引流砂须采用吨包包装，吨包袋内分小袋，双层防潮包装；

6、乙方派驻人员在甲方现场负责引流砂的灌装，保证引流砂的耗量不超过0.46kg/t钢。

7、乙方负责保持所辖现场区域符合公司6S标准的相关要求；负责所辖设备、工吊具的检查、使用、保管、维护工作，发现问题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并及时更换；
二、考核办法

1、炼钢部对铬质引流砂使用过程中的钢包自开率进行记录、跟踪，若低于规定指标，自开率高于规定指标的不给与考核，优钢低于97.5%，普钢低于99%的，考核低于自开率的不自开炉数每炉500元；若当月优钢自开率低于96%，普钢自开率低于98%的，考核当月所有不自开炉数每炉500元。
2、当月引流砂耗量超过0.46kg/t钢部分甲方不予结算，该数据由甲方统计，乙方确认，吨钢耗量是指合格铸坯的吨钢耗量；

3、因铬质引流砂质量问题造成钢包水口无法打开所引发的事故，由供方负责赔偿需方的直接经济损失，甲方有权按照事故性质及影响程度对乙方追加考核。

三、结算

1、每月初甲方炼钢部的技术部门统计上月铬质引流砂用量和各种考核，经与供方共同确认后，由炼钢部技术部门计算出实际应支付金额报炉料部，炉料部通知供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结算。

2、炉料部收到供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按合同规定付款。

四、其他

1、乙方引流砂在使用过程中因质量、技术等问题不能适应甲方生产的，甲方有权终止承包合同。

2、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如终止协议，必须提前30天通知对方，经对方同意后方可终止协议，并办理交接清算手续，未经对方同意即单方面终止本协议，必须赔偿对方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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